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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执法情况的公示

2026年4月14日，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游华明、何蕊池、黄道剑，对重庆赛维药业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，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：
1.主要负责人已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组织制定了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开展了隐患排查与教育培训。但隐患排查流于形式，未形成有效闭环，部分记录缺失;
2.公司建立了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抽查新入职员工张庆宁三级教育台账，发现未建立培训的具体内容资料，未记录培训学时，未见是否达到上岗要求的考核意见;
3.企业2025年进行了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和消防演练，但未见应急演练人员签到表;
4.厂区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系统（GDS）故障未修复，多个区域探头失效、无声光报警，且探头数量不足，无法有效覆盖存储及生产区域，构成重大隐患。（企业自查并报送区应急管理局）;
5.制剂2车间 2025年12月17日班组目标安全检查表中，标注为“×”的不符合项未写明具体问题;
6.4#热水罐泵体入口法兰保温层破损、裸露;
7.5#热水罐泵未接地；泵控制箱金属柜门未做等电位跨接；控制箱内违规设置插座；控制箱安装在热水管道排净口正上方，水蒸气持续进入箱内;
8.原料库房101库上方风幕电缆未穿管保护;
9.甲类原料库采用卷帘门;
10.原料库房内未设置湿度计;
11.氰化钠剧毒存储间与硼氢化钠存储间设置在同一个原料库102 库内，未分开隔离存储;
12.原料102库（240 ㎡）内设置有硼氢化钠存储间（属于甲3、4 类）储存面积、防火分区不满足要求;
13.原料库101 库冷风机开关箱锈蚀严重、破损，箱内有多余电力预留线头裸露，柜门未跨接;
14.甲类原料库的照明开关设置在库房内部，未移至库外;
15.甲类产品库房内设置2层隔层用于存放物料，可能影响防火分区及建筑结构安全。
责令企业于2026年5月15日前整改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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